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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3月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杰出人才、优

秀人才、精英人才万能津贴申报通知

　　一、政策依据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聚集“黄埔人才”实施办法》（穗埔组通〔2020〕

17号）

　　《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人才奖励办法》（穗埔组通〔2020〕36号）

　　二、适用范围

　　已通过遴选的区创业类与创新类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

　　三、申报条件

　　1.申请人在本区工作满1年且在申报依托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工资薪金类个人所得税；

　　2.申请人在完成人才遴选1年内提出首次申请；

　　3.申请人未享受购房补贴。

　　四、相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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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类与创新类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万能津贴的标准分别为每年15万元、10万

元、5万元，补贴期均为3年。

　　五、申报材料

　　1.《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万能津贴申请

表》（系统自动生成，双面打印，手写签名并加盖公章）；

　　2.申请人有效身份证明；

　　3.申请人近12个月在本区申报依托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或工资薪金类个人所得税证明（个人

所得税证明包括：①个人所得税纳税记录；②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端）个人扣缴明细查询截

图，截图须体现税款所属期、姓名、证件号、单位名称、每个月收入、应补（退）税额等）；

　　4.申请人有效银行卡（银行卡须为一类卡，即存取现金、理财、转账、缴费、支付等使用时

不受额度限制的银行卡）；

　　5.外籍人才须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或工作许可及工作类居留许可证明。

　　6.其他视具体情况需补充的材料。

　　备注：由申请人自行制作纸质申报材料，包括《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广州高新区杰

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万能津贴申请表》原件和其他申报材料复印件1份，复印件须加盖

单位公章且注明“与原件相符”。所交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六、申报流程

　　（一）开通系统申报账号。申请人所在单位登录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一站式

业务网办大厅（https://fwdt.gddrcgzjt.com/），申请开通单位账号（如已开通请忽略此步

骤）。

　　（二）在线申报。申请人所在单位登录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一站式业务网办

大厅（https://fwdt.gddrcgzjt.com/），按指引填报万能津贴申请、上传申报材料。

　　（三）在线核查。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申请人所在单位在一站式网办大厅

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在线核查。系统显示“待递交纸质材料”的，提交纸质材料；系统显示“退

回补正”并注明原因的，根据原因再次修改



　　（四）纸质材料受理。系统显示“待递交纸质材料”的单位在3个工作日内将纸质资料递交

至人才工作一站式服务平台受理窗口。窗口工作人员对材料进行核查，材料齐全正式予以收件，

材料不齐予以退回补充，对明显存疑的材料采取现场核查的方式进行核查，一经核实为虚假材料

的将予以驳回，后期不再受理。

　　（五）纸质材料核查。窗口工作人员对纸质材料进行核查，并将受理核查情况汇总报送区人

才交流服务中心审核。

　　（六）审核。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七）公示。审核通过后，在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官方网站（http://www.hp.gov.cn）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无异议的，报上级部门审定。

　　（八）审定。上级部门对审核结果进行审定。

　　（九）拨付。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根据审定结果，委托受理窗口工作人员于2个工作日内发

放拨款通知，通知申请人提交收款收据（申请人本人签名）和确认函（仅限国企及事业单位在职

人员提供，并加盖单位公章和纪检部门公章）。受理窗口收齐收据后汇总报送至区人才交流服务

中心，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于10个工作日内办理资金核拨手续。

　　七、申报时间

　　2024年3月25日—4月7日（不含法定节假日），逾期不予受理。

　　八、受理地点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一站式”服务平台业务受理大厅

　　受理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新阳东路东中国广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7楼709室

　　办公时间：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联系电话：（020）82108590，82515941

　　电子邮箱：Globaltalent@vip.163.com

　　九、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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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万能津贴为税前补贴，采取转账方式一次性发放。申请获批后，由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发放至申请人个人账户。

　　2.万能津贴每年申报1次。自首次申请当年起连续计算，申报周期须连续，不可间断享受。

未在规定申报时限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次申报时段的补贴。

　　3.已申领购房补贴或全球纳才奖励安家费的人才不得申领万能津贴；已按《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聚集“黄埔人才”实施办法》（穗开管办〔2017〕23号，以下简称“原办法”）认

定并成功申领住房补贴、人才津贴的人才，按本办法申领万能津贴时须扣除已申领的住房补贴、

人才津贴金额；已按《广州开发区高层次人才个人扶持办法》（穗开组通〔2016〕29号）成功

申领租房补贴、交通补贴、学术交流资助的，按本办法申领万能津贴时须扣除已申领的租房补

贴、交通补贴、学术交流资助金额直至扣完为零。

　　4.审核单位将不定时核查人才工作情况和企业实际经营情况，若存在违反万能津贴发放条件

的，审核单位有权终止发放万能津贴。

　　附件：广州市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 广州高新区杰出人才、优秀人才、精英人才万能津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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